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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2020年12月29日，龙岗区人民政府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合作共建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共建粤港澳国际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共建区域临床数据开发研究中心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国际化医学创新研究中心；加大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应用、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的合作，高品质打造国际化产学研用创新基地；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共建研究院、创新中心、新型科研机构；加强人才及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共建高水平研究智库以及体育科技融合创新发展平台。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是龙岗区“十四五”时期及中长期战略行动的重要核心。用好深圳国际大学园、深港国际中心等平台，推动深港两地科研、产业、教育、医疗等资源高效汇聚是深港国际科教城所承担的重要使命 。
未来大运南片区将作为承载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产学研功能的重要片区，在产业基础、土地潜力、交通区位、生态空间等方面发挥支撑作用，有必要通过规划统筹，梳理大运南片区发展诉求，明确其职能定位及功能结构，从而引导各个专项规划协调实施，支撑深港国际科教城及龙岗东部经济产业升级，与大运新城北部及中部片区协同打造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龙岗区未来发展的重要核心。因此，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等重大国家、省战略，积极对接全市东进发展战略，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提出的定位要求，服务于提升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的发展定位、发展质量和发展动力的背景下，特开展大运南片区规划统筹研究工作，明晰片区战略定位及城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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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统筹的工作内容、深度及成果表达，在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深圳城市更新办法》、《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要求及标准的前提下，做出具备前瞻性、创新性的工作成果。
1. 深入调研，把握问题和诉求：
（1）针对规划统筹区域制定现场调研计划，重点摸清片区的现状情况及面临的问题，包括上位规划、经济与产业发展状况、人口社区发展状况、生态基底、空间格局、土地权属、建筑、交通设施、城市与社区面貌等。
（2）同时，面向相关部门、社区等，通过座谈、走访等多种方式了解不同利益主体的实际需求，总结归纳目前地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保障项目调研阶段对片区内现状情况与发展需求作到细致与准确无误，为规划研究与未来实施提供坚实的依据与基础。
2. 区域审视、明确片区规划定位：
梳理解读相关规划，主要包括《龙岗区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涉及本片区及周边片区的法定图则、《龙岗区综合发展规划（2014-2030）》、《大运新城整体城市设计》、《龙岗河沿线城市设计国际咨询》、《龙岗河干流碧道工程概念设计方案整合成果》等相关规划要求。结合相关规划要求、周边片区城市建设及产业发展态势、国家、深圳市和龙岗区相关产业政策和功能引导要求，紧密联系道路交通规划建设实施、轨道站点开通后，大运深港国际科教新城的发展形势，明确片区职能定位及发展战略，判断空间类型及实施强度，结合片区现状建设情况及各专项规划进展情况等因素，提出空间规划结构和总体用地布局。
3. 梳理交通、优化片区交通架构：
梳理南片区现状交通情况、对接龙岗区东部城市交通体系，结合已有相关轨道交通规划及道路交通改善方案，评估交通现状问题；结合规划职能定位和发展战略及片区山形水系基底特征，从道路交通、慢行系统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及改善措施，并合理研判计划各近远期交通改善方案及项目的时序和进程。
4. 多方整合，保证项目规划实施：
对接片区内已有实施项目规划，主要包括《龙城街道嶂背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园山街道保安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三号屠宰场二期土地整备项目》等土地整备项目，《荷坳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坳背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金源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保安森城工业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保安坳一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保安坳二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荷坳金昇厂更新单元规划》、《荷坳旧村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等城市更新项目以及《大运AI小镇项目》等综合整治类项目。结合以上项目，充分了解片区内二次开发需求与困境，研究现有土地政策对片区空间释放提供的途径及要求，明确政府、社区权益边界，把畸零、分散的土地整合腾挪为规整、集中的土地。对接法定图则规划，探索在法定图则的刚性管控与弹性管控范围内，融合各方诉求，寻求规划落地的实施途径，保证大运南片区作为重要产业片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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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2. 具体工作时间和内容安排如下：
	序号
	工作阶段
	工作内容概要
	时间

	1
	现状调研
	现场调研、部门座谈、相关规划和其它资料收集等现状调查
	1个月

	2
	现状总结
	对收集资料进行归纳总结，明晰现实问题，提出初步规划构想
	1个月

	3
	规划论证
	部门座谈，项目对接，提出规划实施路径
	3个月

	4
	成果编制
	根据现状情况总结、相关部门、项目内利益主体等各方提出的规划实施路径，编制规划成果
	4个月

	4
	成果验收
	向相关机构进行成果汇报，根据意见反馈进行规划修正
	2个月

	5
	验收归档
	按合同及工作计划书要求编制符合《深标》的成果
	1个月


3. 预期成果：
根据统筹规划的相关要求编制研究成果，成果形式为规划研究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现状概况、相关规划解读、现状问题与分析、规划目标与定位、用地布局、交通组织、规划实施专项等。
4. 组织实施要求：
（1）为确保本次项目投标工作管理规范、实施有力，投标人应成立项目组，按采购人要求完成项目成果。
（2）投标人须配合采购人组织、举办本项目各工作阶段的汇报、审查、研讨、协调各部门关系、协助收集相关基础数据等工作，并负责解答相关问题。
5. 成果要求及维护要求：
中标单位应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将招标范围内所界定的工作完成，在通过双方认可的验收，并将相应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成果交付给采购人。成果归采购人所有，中标人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泄露。
6. 付款方式：
自双方签订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中标人提出付款申请，采购人按照区财政安排该项目的年度资金开展支付工作，支付合同总费用的30%作为首期款；中标人提交项目中期成果并通过甲方的初步验收会议审核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中标人提出付款申请，采购人按照区财政安排该项目的年度资金开展支付工作，支付合同总费用的40%作为二期款；中标人提交最终成果并通过采购人终期验收审核审议通过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中标人提出付款申请，采购人按照区财政安排该项目的年度资金开展支付工作，支付合同总费用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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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玖拾贰万捌仟元整（￥928,000.00）。
4.2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由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投标报价应包括服务成本和企业的利润等一切费用。一经中标，投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人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4.3投标人应根据本企业/单位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单位成本的报价投标；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是本项目招标范围和招标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出的综合单价或总价为依据。
    4.4投标人应充分了解项目的工作内容、要求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4.5投标人应提供详细报价清单。投标总报价应等于“详细报价清单”的全部费用之和，应包括但不限于办公场所费用、人工费用、车辆费用、设备工具费及招标代理服务费等项目所需一切费用，含国家规定的所有税费等。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工资标准调整、物价上涨等影响本项目服务价格的因素，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必须按本项目中标价执行，采购人不接受任何价格调整的理由。
 ★ 4.6投标人的报价必须是唯一的，采购人不接受有任何选择的报价。

